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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群聚活動緊急應變原則、組織架構、任務及分工

作業範例 
大型群聚活動緊急事故（事件、災害等）可區分為：輕度（Low）、中等

（Elevated）、重大（High）等 3級。有效的疏散必須完整考量：離開主場地（建

物）、足夠的外部停留空間、安全離開場址三個階段，並導入三層次防護概念：

主辦單位負有第一線的全權責任，不管是活動人員或保全均為內部第一線；必要

時邀請義警、義交等志工組織共同參與協防，為第二線；警察及消防及其他緊急

應變人員為第三線［圖 1］。以循序漸進之支援方式，妥善因應各類事故。 

 
圖 1 大型群聚活動三層次防護概念 

「營運管理單位」負責常時監控，事故發生時依據嚴重程度判定不同等級，

即時通報並開設相對應層級之緊急應變組織。各等級原則及處置作為詳如［表

1］。各層級組織架構分組、任務及作業內容得參考 TESF機制規劃，詳如［表 2］。 

壹、大型群聚活動相關組織（單位）說明 

一、主辦單位 

該場地或該項活動的主管機關。若非屬計畫性辦理之活動，亦可考量為地區

或地方之社區、社團或非政府組織。 

二、主辦單位組織 

（一）營運管理單位 

營運管理單位為活動辦理期間駐紮於現地的常時運作組織，主要負責活動整

體營運管理，負責針對活動辦理相關事務，應於活動前成立現場緊急應變小組，

若為委外辦理之活動則為受託廠商，事故發生時視需要協助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

組所需資源及相關聯繫溝通事宜；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及現場緊急應變小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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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活動事故現場進行應變處置。 

（二）現場緊急應變小組 

現場緊急應變小組由營運管理單位於活動辦理前成立，視情況及需求於事故

第一現場及時處置。若活動有多個地點，各個地點均須規劃現場緊急應變小組，

並於主場地設置指揮中心。其主要任務為針對等級達輕度之事故進行應變，故係

以其本身資源得以處理之功能進行編組，越是第一現場人員越著重於事件的及時

處置，釐清個人工作內容，不宜過度強調組的型式。事涉範圍越廣，資源、人力

越趨複雜，就有必要透過編組有效管理。 

（三）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由主辦單位視情況及需求成立，各功能組主導單位擔

任統籌角色，有分組內掌握資料、整合資源、調度支援之責；分組內支援單位配

合受理，積極協助各事故中自身可提供資源；支援單位配合協助並接受主導單位

支配與調度，須清楚於各事故中可提供之資源，並提供協助。 

三、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由地方政府依其自治法規及作業程序辦理。 

貳、緊急應變等級 

一、輕度（Low） 

活動辦理需常時設有「現場緊急應變小組」。當事故等級達輕度時由現場緊

急應變小組結合該活動地點工作人員及志工等現場工作人員即刻處理。事故發

生，可能會因第一時間未立即發現或進行適當處置致使災情有擴大之虞，因此越

是第一現場的基層單位，其應變重點越是需要以即時因應為原則，並著重於個人

可擔負之工作內容，必須彈性化、不過於強調「組」的型式。 

基於上述概念，輕度事故區分為 2類型：若屬現場工作人員得以自行處置之

事故，如民眾跌倒等，可簡易因應之事件即可由現場人員第一時間進行事故等級

判定及排除，並回報至「營運管理單位」結案；若發生必須動員全場域資源投入

方可因應之事故，將立即開設「現場緊急應變小組」調度整個活動場地人力及資

源協助，如單一活動地點發生小型火災，除了控制火勢亦須立即疏散場地內群眾、

現場維安及後續復原事項等，此時單一活動地點工作人員能量無法負荷，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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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情勢外，也得視需要調度相關人力及資源，以控制現場事故並將傷害降至最

低。 

二、緊急應變等級：中等（Elevated） 

如遇無法排除之事故，需動員其他人力支援，由「現場緊急應變小組」持續

向上回報至「營運管理單位」求援，其等級將提升至中等，並開設「主辦單位緊

急應變小組」，災時由「營運管理單位」相關人員進駐，屬最高指揮中心，指揮

權從「現場緊急應變小組」移轉至「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由其負責整體資

源調度規劃，並視情況向地方政府求援。因此，若事故規模嚴重或擴大至「現場

緊急應變小組」無法處置時，像是單一活動地點售票系統當機使活動受影響無法

照常舉行，除了需要「營運管理單位」提供系統技術支援外，也可能需要動員其

他活動地點人力或資源協助疏導群眾等事項，將需由「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

負責整體後續規劃、資源調度等，以控制災情及防止其他更嚴重的事故發生。 

三、緊急應變等級：重大（High） 

若遇災情持續擴大至「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無法處置，或災害規模等級

提升至「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條件時，為避免進駐人員重疊及運作功

能相互競合，指揮權移轉至「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由其負責整體應變規劃

及資源調度等；「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將轉換為前進指揮所，負責規劃、分

派資源於「現場緊急應變小組」，並成為「營運管理單位」與「地方政府災害應

變中心」協調聯繫之窗口，協助相關救災資源之整合。 

表 1 緊急應變等級原則及處置作為 

等級 原則 處置作為 開設層級 

輕度 

【現場無法排除】 

指現場工作人員無法處理，需

動員該活動地點內部行政資源

支援協助處理即可之事故，如：

小型車禍、展館設備損壞、無擴

大之虞的火災等。 

由現場工作人員向「現場緊

急應變小組」求援，視需求

調度該活動地點資源協助

現場應變，處置後需回報

「營運管理單位」結案。 

現場緊急應變

小組 

【現場自行排除】 

指活動地點發生對活動進行產

生輕微影響之事故，可由現場

工作人員立即排除並善後處

由現場工作人員處理後回

報至「營運管理單位」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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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原則 處置作為 開設層級 

理，僅影響單一或少數遊客，

如：遊客跌倒、挫傷、中暑、孩

童走失等。 

中等 

【單一場域無法排除】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接

獲「現場緊急應變小組」求援或

視災情擴大之接替指揮，負責

統籌調度外部資源，如其他「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或鄰近區域

之救災資源，並視狀況執行民

眾疏散計畫。如：各活動地點陸

續停電、售票系統遭病毒綁架

等。 

由「現場緊急應變小組」向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

求援調度其他「現場緊急應

變小組」或鄰近區域之支

援，若災情仍無法控制且持

續擴大，則由「主辦單位緊

急應變小組」負責處置，並

視狀況執行民眾疏散計畫。 

主辦單位緊急

應變小組 

重大 

活動現場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或

人為破壞等事故，使展覽活動

或表演停止，造成人員傷亡之

虞，且災情持續擴大，無法於短

時間內控制，亟需市府各單位

全力動員，包括警力、救難、醫

療及消防等系統人員進行搶

救。如：地震造成大規模倒塌致

現場死傷慘重、爆發重大傳染

疾病等。 

由「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

心」負責處置、調派資源協

助等，「主辦單位緊急應變

小組」則轉換為前進指揮所

角色，持續回報災情、提出

求援需求並於現場控制災

情。 

地方政府災害

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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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型群聚活動緊急應變任務及分工 

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營運管理單位（負責活動整體營運管理） 

－ － 

負責災

時對外

資訊發

布、活

動及場

地持續

營運管

理事

項。 

各層級 EOC協調聯繫事宜 

 縣市 EOC 及主辦單位緊急

應變小組間縱向協調、聯繫。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各單

位間橫向協調、可用資源分

配與調度，及全面統籌作業。 

 配合縣市 EOC 執行緊急救

援道路規劃、相關單位支援

申請等相關作業。 

活動持續運作事宜 

 根據災害類型及規模大小，

擬定與執行各活動場地開放

計畫（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

位）。 

 交通疏導管制及運輸支援事

項（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

位）。 

 志工人員、資源調度、協調

及支援事項（主辦單位轄下

相關單位）。 

 活動整體營運管理、退票、

活動暫停、相關公告等事項

（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資訊提供及發佈事宜 

 負責國內、外媒體聯繫、接

待及採訪相關作業（主辦單

位轄下相關單位）。 

 提供活動資訊、宣導資訊（如

疏運方式及相關交通管制訊

息等）、警示和災情資訊（死

傷數字、名單等資訊及諮詢

管道）予媒體對外發佈（主辦

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主導： 

營 運 管

理單位。 

支援： 

各 主 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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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國內、外媒體錯誤報導更正

（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民眾宣導事宜 

 負責針對活動現場民眾宣導

健康與安全防護等事項（主

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向協辦單位、參與單位及利

害關係人宣導了解一般應變

措施（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

位）。 

 宣導一般污染源及民眾於重

大空污事件之配合事項，並

提供防治、應變相關措施之

諮詢管道（主辦單位轄下相

關單位）。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事故等級重大之應變） 

計畫 

資通

訊與

災情

通報 

負 責災

情 蒐報

查證、統

計彙整、

管 制陳

報、資訊

設備、設

施 管理

等事項。 

災情蒐報、彙整事宜 

 事故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

救、重大傷亡查報事項（警察

單位、消防單位、民政單位）。 

 維安情資蒐集及追蹤（警察

單位）。 

 即時交通狀況蒐集（交通單

位）。 

 彙整蒐集陳抗資訊，並協助

排除陳抗案件（政風單位）。 

 針對網路攻擊事件防護、調

查及處理（主辦單位轄下相

關單位）。 

 勘查、統計現場災情事件（警

察單位、消防單位、民政單

位）。 

 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

統計陳報及其他有關事項

（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資通訊系統管理事宜 

主導： 

警 政 主

管機關。 

支援： 

消 防 主

管機關、

民 政 主

管機關、

資 訊 主

管機關、

政 風 主

管機關、

交 通 主

管機關、

營 運 管

理單位、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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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各項

資訊設備、設施之維護管理

及緊急修復事項（主辦單位

轄下相關單位）。 

 事件通報系統防護及修護

（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消防單位）。 

 提供災情彙整及公開網站平

臺，即時顯示災情資訊（主辦

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分析

研判 

負 責資

訊蒐集、

分 析管

理，確認

可 用資

源 進行

災 害預

警、應變

啟 動及

後 續調

度 等事

項。 

 掌握及彙整空氣品質資料、

氣象、風向等資料（環保單

位）。 

 針對事故進行應變區域與範

圍之界定、緊急應變等級之

判斷（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

位）。 

 辦理可能風險之分析及預警

等事宜（主辦單位轄下相關

單位）。 

 預估後續可能發生之災情、

評估可能衝擊與影響，並提

供應變措施建議（主辦單位

轄下相關單位）。 

 掌握並提供目前災害狀況及

救災運作情形之完整資訊

（主辦單位轄下相關單位、

消防單位、警察單位）。 

 分析及統整重大災害事件應

變狀況（主辦單位轄下相關

單位）。 

 重要資料之蒐集、發送、存

檔，並製作事故現場行動計

畫等事項（主辦單位轄下相

關單位、消防單位、警察單

位）。 

主導： 

營 運 管

理單位。 

支援： 

消 防 主

管機關、

警 政 主

管機關、

環 保 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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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緊急 

服務 

消防

與搜

救 

負 責人

命 救助

及 救災

人 員管

理 調度

等事項。 

 辦理事故現場消防、搜救、

搶救工作進行管理與協調

（消防單位、警察單位）。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消

防單位、警察單位）。 

 前進指揮所之規劃及開設

（消防單位）。 

主導： 

消 防 主

管機關。 

支援： 

警 政 主

管機關、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核生

化應

變 

負 責對

民眾、安

寧 或環

境 危險

做 好準

備、積極

應 變與

復 原重

建，依實

際 需求

提 供技

術專家。 

 核生化災害（毒性化學物質、

生物或輻射性物質等）應變、

搶救及傷患醫療救護（環保

單位、衛生醫療單位、消防單

位）。 

 毒化災後之環境清理（環保

單位）。 

 負責執行受災區域連續環境

監測及可疑污染即時檢測

（環保單位）。 

 監督現場污染整治與監控作

業（環保單位）。 

主導： 

環 保 主

管機關。 

支援： 

消 防 主

管機關、

衛 生 醫

療 主 管

機關。 

治安

維持 

負 責事

故 現場

警戒、治

安維護、

罹 難者

身 分鑑

識 及相

驗 等事

項。 

 負責事故現場警戒封鎖、治

安維護及人員管制等事項

（警察單位）。 

 實施交通動線及交通管制措

施（警察單位）。 

 加強防恐、防盜、防竊、防

縱火、防爆及防制不法活動

（警察單位）。 

 藉民政系統協助相關人員之

辨識，提供戶籍等資料（民政

單位）。 

 協助罹難者身分鑑識、屍體

相驗等事項（警察單位）。 

主導： 

警 政 主

管機關。 

支援： 

民 政 主

管機關、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人道 

服務 

避難

與安

負 責事

故 現場

緊急疏散避難事宜 

協助現場民眾臨時避難與疏散

主導： 

社 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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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置 及 危險

區 域民

眾 緊急

避難、疏

散撤離、

收 容及

建 立志

工 聯繫

等事項。 

撤離（消防單位、民政單位、社

會照護單位、警察單位）。 

緊急避難安置事宜 

 災民臨時避難安置事項，如

災民登記、管理、統計、查報

及其他相關作業（社會照護

單位）。 

 提供個人及家庭之需求評

估，以及處所、社會資源連結

（社會照護單位）。 

 提供協辦單位、參與單位及

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評估，以

及處所、社會資源連結（現場

緊急應變小組）。 

 提供家庭寵物、值勤動物之

需求評估，以及處所、社會資

源連結（動物保護單位）。 

護 主 管

機關。 

支援： 

民 政 主

管機關、

消 防 主

管機關、

警 政 主

管機關、

動 物 保

護 防 疫

主 管 機

關、現場

緊 急 應

變小組。 

醫療

與公

共衛

生 

負 責緊

急醫療、

環 境清

潔、衛生

消毒、調

度 支援

等事項。 

緊急醫療相關事宜 

 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規劃與

應變（衛生醫療單位）。 

 事故現場救護站設置，含就

護人員、急救設備、藥材及救

護車（衛生醫療單位）。 

 化學品導致大規模傷亡之醫

療物資及器材整備（環保單

位、衛生醫療單位、消防單

位）。 

 責任醫療院聯繫及醫療協助

（衛生醫療單位）。 

 各式救災救護車輛之調度及

安排護送傷病患至責任醫院

事項（衛生醫療單位、消防單

位）。 

傳染病防治事宜 

 辦理傳染病防治等事項（衛

生醫療單位）。 

主導： 

衛 生 醫

療 主 管

機關。 

支援： 

消 防 主

管機關、

環 保 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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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事故現場環境清潔衛生及流

動廁所調用與管理事項（環

保單位）。 

 協助受害民眾於醫療院所採

集檢體、送驗及疫情調查（衛

生醫療單位）。 

 事故現場廢棄物清除及消毒

作業（環保單位）。 

民生

物資

與農

糧資

源 

提 供營

養援助、

確 保商

業 食品

供 應安

全，對動

植 物疾

病 和害

蟲 做出

應變。 

民生物資供應事宜 

 民生物資供應與協調（社會

照護單位）。 

 食品供給（商業主管單位）。 

 食物安全和保障（衛生醫療

單位）。 

動、植物病變事宜 

 自然、農業資源管理（農業

單位）。 

 動植物疾病和蟲害應變（農

業單位）。 

 家庭寵物安全和健康（動物

保護單位）。 

 負責針對活動場地植栽凍傷

狀況擬訂寒害影響期間各區

開放計畫（農業單位）。 

 協助農作物、花卉等採樣檢

驗分析（農業單位）。 

 協助農作物、花卉等受污染

範圍內受損查估（現場緊急

應變小組、農業單位）。 

 負責活動場地內遭受污染之

農作物、花卉等後續處置管

理（現場緊急應變小組、農業

單位）。 

 針對大面積受損之景觀規劃

並進行植栽更新或補植（農

業單位、現場緊急應變小

主導： 

商 業 主

管機關。 

支援： 

社 會 照

護 主 管

機關、衛

生 醫 療

主 管 機

關、農業

主 管 機

關、動物

保 護 主

管機關、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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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組）。 

工程 

處置 

交通

運輸 

針 對事

故 現場

協 調運

輸 系統

管 理和

基 礎設

施 之復

原，當無

法 使用

或 超負

荷 運行

時，提供

可 實施

的 臨時

替 代運

輸方案。 

 災民疏導之接運事項（交通

單位、現場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疏散車輛整備、調度及

運輸路線規劃（交通單位）。 

 協助救災人員、器材、物資

運輸事項等其他單位資源不

足部分（交通單位）。 

 緊急救援道路及臨時停車場

規劃（交通單位、警察單位、

消防單位）。 

 提供活動場地內外交通管

制、疏運與引導規劃方案（交

通單位、警察單位、民政單

位、社會照護單位、現場緊急

應變小組）。 

 活動場地周邊交通基礎設施

緊急搶修等事項（交通單

位）。 

 協調公共運輸（路、海、空

運）、國道協助相關疏運服務

（交通單位）。 

主導： 

交 通 主

管機關。 

支援： 

警 政 主

管機關、

民 政 主

管機關、

社 會 照

護 主 管

機關、消

防 主 管

機關、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公共

工程

與環

境資

源 

負 責各

活 動場

地 工程

（設施）

搶修、建

物受損、

結 構安

全調查，

及 工程

機 具調

度 等事

項。 

 各活動場地之搶修應變事項

（公共設施主管單位、水利

單位）。 

 負責檢視活動場地建物結構

安全、建物受損調查、統計及

分析處理事項（公共設施主

管單位、建築管理單位）。 

 受災建物安全鑑定處理（建

築管理單位）。 

 臨時建築物之安全防範措施

（都發局）。 

 水利工程搶修、搶險等事項

（水利單位）。 

 事故現場障礙排除及調度工

主導： 

公 共 設

施 主 管

機關。 

支援： 

水 利 主

管機關、

建 築 管

理 主 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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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程機具等事項（公共設施主

管單位）。 

水電

能源 

協 調管

線 單位

維 持活

動 場地

水 電之

正 常供

應。 

 協調管線單位維持水電等能

源正常供應（公用事業主管

單位）。 

 各類管線業者效用協調（公

用事業主管單位）。 

主導： 

公 用 事

業 主 管

機關。 

支援： 

台 電 公

司、自來

水公司。 

協 助活

動 場地

內 受損

的 水電

維 生與

能 源系

統 進行

修復。 

 供水、電力系統等維生管線

之基礎設施維修與修建（公

用事業主管單位、水利單

位）。 

 公用氣體、油料等維生管線

之基礎設施維修與修建（公

用事業主管單位、水利單

位）。 

 提供維生系統（水、電力、

公用氣體、油料等）臨時性、

機動性支援（現場緊急應變

小組、公用事業主管單位、水

利單位）。 

主導：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支援： 

公 共 設

施 主 管

機關、水

利 主 管

機關。 

財務 

行政 

行政

庶務 

負 責

EOC 運

作庶務、

文 書紀

錄、採購

稽核、災

害 準備

金動支、

後 勤調

度 支援

等事項。 

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運作事

宜 

 EOC開設及運作事項（警察

單位、消防單位）。 

 EOC 資料彙整及開會會議

紀錄（警察單位、消防單位）。 

 負責提供主辦單位緊急應變

小組人員飲水膳食及辦公用

品等事項（主辦單位轄下相

關單位）。 

 負責國軍兵力及裝備支援協

助等事項（民政單位）。 

財務作業事宜 

主導： 

營 運 管

理單位。 

支援： 

警 政 主

管機關、

消 防 主

管機關、

民 政 主

管機關、

主 計 主

管機關、

財 政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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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負責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組

之營運、人事及場館水電花

費支付的行政作業（主辦單

位轄下相關單位）。 

 平時各項救災物質、機具、

器材開口合約內容之擬定事

項（各主管機關、主計單位、

財政單位）。 

 緊急採購救災物資（如飲水、

食物、救災器具等），採購合

約之訂定事項（各主管機

關）。 

 各項救災經費支出之登錄，

及財務報表之製作，以監控

財務運用事項（庶務管理單

位）。 

 辦理災害準備金動支事宜

（各主管機關、財政單位）。 

法律諮詢事宜 

提供法律諮詢協助（法制單

位）。 

管機關、

法 制 主

管機關、

各 主 管

機關。 

現場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事故等級輕度、警戒、中等之應變） 

計畫 

資通

訊與

災情

通報 

負 責整

合 活動

場 地資

源，及災

害 應變

事項。 

 負責各活動場地內及活動區

域周邊之災情蒐集、研判、通

報、監控等事項。 

 負責事故現場第一時間初步

研判等級，並通報營運管理

單位、主辦單位緊急應變小

組相關災情事項。 

 統籌活動場地內災害防救單

位資源，進行現場及時應變。 

 緊急協調支援聯繫事項。 

 

主導： 

現 場 緊

急 應 變

小組。 

支援： 

各 主 管

機關。 

緊急

服務 

消防

與搜

救 

負 責現

場 人命

救 助及

 負責執行救災工作，或受傷

人員之搶救，防止事故擴大。 

 提供救災機具、設備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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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

分組 
任務 作業內容 

主導/支

援單位 

救 災人

員 管理

調 度等

事項。 

之支援。 

 活動場地內部及外部支援救

災機具、設備之清點與管控。 

治安

維持 

負 責事

故 現場

警戒、治

安 維護

及 人員

管 制等

事項。 

負責提供救災安全，並執行事

故範圍界定、現場警戒、人員與

車輛管制等事項。 

人道

服務 

避難

與安

置 

負 責事

故 現場

民 眾緊

急避難、

疏 散撤

離，及引

導 外部

支 援單

位 等事

項。 

 負責引導現場人員依指示疏

散。 

 負責協助外部支援單位進入

事故現場加入救災工作。 

醫療

與公

共衛

生 

負 責事

故 現場

緊 急醫

療 等事

項。 

 負責傷患緊急救護及送醫等

事項。 

 負責救護站營運管理。 

 


